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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函
致    （招租方）：
我方决定承租本项目公告所示出租方公开出租的（标的名称），我公司在此承诺：
（1）已仔细阅读公开招租信息公告等公告附件，符合并接受公开招租信息公告中所列的条件；
（2）我公司未处于被责令停业、投标资格被取消或者财产被接管、冻结和破产状态；无影响自身的重大法律诉讼和债务负担；
（3）我公司承诺承租本标的后，按承租用途独立经营；
（4）决定本次承租是基于对该资产出租有关资料、信息、资产现状充分了解，并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后作出的，是我方真实意愿的表示；
（5）我公司提供的全部资料是合法、真实、有效的；
（6）不存在妨碍我方承租上述标的的任何障碍，我方已充分了解标的状况并对可能存在的全部瑕疵进行了评估，被确定为承租方后，我方不以此为理由拒绝与出租方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或拖延与出租方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的期限；
（7）承租资金来源合法，且能合法用于本次承租；
（8）对于参与本次承租过程中，获取的所有书面和非书面资料及信息，仅作为本次承租之用途，不会用于本次承租之外的任何其他目的，也不会以任何形式提供给任何第三方。


承租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